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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拾壹章 關聯計畫及配合措施 

一、計畫洪水到達區土地利用 

(一)計畫洪水到達區域 

治理規劃檢討河段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以計畫洪水位

推估治理區段內洪水氾濫範圍約 2,282 公頃，聚落及民宅淹水

區主要位於曾文溪斷面 108 下游河段左右岸，包含台南市大內

區、山上區、官田區、善化區、安定區及安南區等區，範圍如

附件四所示。 

(二)土地分區利用與區域計畫之配合 

治理規劃檢討河段洪水到達區之土地利用大部份以農業用

途為主，故除此洪氾範圍區域外，整體流域之土地可依區域計

畫或都巿計畫分區使用。另將來制定或修訂區域計畫時，應配

合水道治理計畫及用地範圍線修正，以利治理計畫之推行。 

(三)計畫洪水到達地區管制 

(1)已布置防洪設施但尚未完成治理措施區域，應以農業或綠

地使用為宜，如作為其它建築用途，應興建防洪設施或填

高地面至計畫洪水位以上並有完善之排水等配套設施，其

臨近河面宜設適當之護岸工事以維安全。 

(2)未布置防洪設施保護區域，應以農業或綠地使用為宜，如

作為其它建築用途，應自行設置保護安全設施。 

(3)斷面 48 至斷面 74 左岸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目前為農業使

用，既有工廠一間，在蘇厝堤防 450 公尺缺口及溪尾排水

出口未封堤前，土地使用應維持以農業或綠地使用為宜。 

二、都巿計畫配合 

流域內都市計畫鄉鎮計有台南市安南區、西港區、安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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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區、麻豆區、官田區、大內區、山上區、玉井區、楠西區等

都市計畫區及曾文水庫特定區，僅台南市安南、大內、山上、玉

井都市計畫區及曾文水庫特定區等 5 個都市計畫區之界線部份伸

入河道內，與本溪水道治理計畫線競合，惟查競合部份均劃定為

行水區、保護區或農業區，如表 11-1；建議將來都市計畫重新檢

討時，應退至用地範圍線外或劃定為行水區，以利本溪治理與管

理，其餘六鄉鎮區之都市計畫界線並無與本溪水道治理計畫線相

抵觸，如未來各鄉鎮都市計畫尚需擴大或新訂都市計畫時，應與

本溪之用地範圍線相互配合，以免妨礙本溪治理與管理業務推行。 

 

表 11-1 曾文溪治理規劃河段相關都市計畫競合關係一覽表 

都市計畫名稱 岸別 位置 使用分區 

安南都市計畫區 左岸 
斷面 4、斷面 7~9 及

斷面 9~29 
農業區 

大內都市計畫區 右岸 斷面 86~斷面 91 農業區、保護區、行水區 

山上都市計畫區 左岸 斷面 89~斷面 93 保護區 

玉井都市計畫區 左岸 斷面 134~斷面 135 農業區 

曾文水庫特定區 左右岸 斷面 121~斷面 131 農業區、行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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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安南都市計畫區 

 

 

 

 

 

 
圖 11-2 大內及山上都市計畫區 



 11-4 

 

 
圖 11-3 玉井都市計畫區 

 

 

 

 

 

 
圖 11-4 曾文水庫特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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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有跨河構造物配合 

本計畫河段現有跨河構造物，各橋梁之梁底高程經檢討本次

演算計畫洪水位及計畫堤頂高比較，建議配合方式如下及表 11-2： 

(一) 橋梁長度檢討：水管橋(斷面 78.3)、曾文溪橋(渡槽)、豐里橋

及中正橋等 4座。 

(二) 梁底標高低於計畫堤頂高但高於計畫洪水位(出水高不足)：國

姓大橋、西港大橋、水管橋(斷面 39.3)、縱貫鐵路橋、曾文溪

橋(渡槽)及豐里橋等 6座。 

(三) 古蹟橋梁：鐵路橋及曾文溪橋(舊渡槽)等 2 座橋梁，台南市政

府列入文化遺產保存，應依申請施設跨河建造物審核要點規定

改建，以維河防安全。 

中正橋(斷面 144.1)橋長不足係因本次檢討以水道治理計畫線

及用地範圍線共線管制，計畫河寬變寬所致，經檢討其計畫洪水

位及洪流斷面並不影響通洪能力，故無立即改建之必要，建議於

未來改建時再配合計畫河寬。 

國姓大橋(斷面 21.1)下游主深槽深槽化，局部沖刷達 EL:-9.80

公尺，經查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民國 101 年大斷面測量資料比對，

深潭回淤至約 EL:-5 公尺，橋梁管理機關及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應持

續觀測局部沖刷現象，必要時需採應急措施，以維橋梁安全。 

經檢討須立即改建縱貫鐵路橋 (斷面 74.1)、水管橋(斷面

78.3)、曾文溪橋(渡槽)(斷面 78.5)及豐里橋(斷面 136.1)等四座橋

梁。其中縱貫鐵路橋(斷面 74.1)、水管橋(斷面 78.3)、曾文溪橋(渡

槽)(斷面 78.5)目前權責機關刻正辦理橋梁改建中，另豐里橋(斷面

136.1)出水高不足且橋長不足，由於上游 20 公尺處已有玉豐橋(斷

面 136.3)之替代橋梁與道路系統，建請台南市政府拆除或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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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現有跨河構造物配合表 

橋梁名稱 斷面 檢討成果 
建 議 處 理

方式 
權責單位 

國姓大橋 21.1 出水高不足 ◎ 交通部公路總局 

西港大橋 39.1 出水高不足 ◎ 交通部公路總局 

水管橋 39.3 出水高不足 ◎ 臺灣自來水公司 

鐵路橋 74.1 出水高不足 Ｘ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水管橋 78.3 橋長不足 Ｘ 臺灣省自來水公司 

曾文溪橋(渡槽) 78.5 出水高不足、橋長不足 Ｘ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豐里橋 136.1 出水高不足、橋長不足 Ｘ 臺南市政府 

中正橋 144.1 橋長不足 ◎ 臺南市政府 

備註：◎：無須立即改建，於日後橋梁新建或改建時，配合改建；Ｘ：建議立即改建 

四、取水及排水設施配合 

(一)灌溉取水口之配合 

曾文溪治理規劃檢討河段現有玉峰堰、曾文溪一、二圳灌

溉取水口引用曾文溪水源，本計畫以不影響圳路取水口之取水

功能為原則。 

(二)排水出口配合 

曾文溪在台南市大內區二溪堤防(斷面 108)上游之野溪及

區域排水均可依其自然地勢排入河道內，其下游之區域排水，

包含內江、大內及石子瀨等排水系統、山上排水系統、後營排

水系統、渡仔頭排水系統、番子田排水系統、溪尾排水系統及

安定排水系統等，除渡仔頭排水系統出口配合曾文溪治理興建

背水堤，其餘排水系統出口皆設置閘門以抵禦外水倒灌，另斷

面 98 至 99 左岸蘆芝坑溪排水匯入，建請台南市政府應配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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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規劃檢討，進行該排水出口整治銜接至蘆芝坑橋，防止外

水倒灌漫淹。 

排水區域內廢水排入，台南市政府應定期及不定期針對排

水區域及排水出口檢查，避免下游河道水質波及污染。 

五、中、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保育治理措施 

曾文溪流域歷經 921 地震(民國 88 年)、桃芝颱風(民國 90

年)、敏督利颱風(民國 93 年)及莫拉克颱風(民國 98 年)等地震

及颱風事件後，造成新增崩塌地面積遽增趨勢。各階段新增崩

塌地面積判釋統計如表 11-3，顯示新增崩塌地之崩塌率由 921

地震 0.51%劇增為莫拉克颱風後 2.20%。依據歷史經驗，崩塌

產生之土砂於未來數年將會隨洪水持續運移而下，因此在未有

任何治理措施之情況下，未來下游河道及水庫的土砂淤積之災

害潛勢風險相當高。 

建議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持續推動「曾文南化烏山頭水

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之相關水庫保育治理執行計

畫，其所擬訂曾文溪集水區經營措施，針對水庫上游集水區以

災害治理、水土保持監測與管理、山坡地環境資源保育及生態

環境保育略，兼顧治理與管理、加強生態保育與環境景觀維護

等理念，達成避(減)災、保土蓄水、土地合理利用目標。依據

計畫目標，實施原則包含落實土地管理、強化集水區防災監測、

加速集水區保育治理、推動保育防災宣導等措施。 

本水系集水區域內，以河口至曾文溪橋(渡槽)間之平原地

區，由於水源豐沛，以種植水稻、甘蔗為主，土地使用情形尚

未超限利用，惟水土保育情況未臻理想；曾文溪橋(渡槽)至曾

文一橋間為淺山及丘陵地區，大部份均開發為果樹區及末開發

之原有雜林區，覆蓋情形不佳，又因本區域內多為泥岩組成，

含有多量之鈉及鹽分，易起分散，泥岩隨洪流下移河道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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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本區山坡地之沖蝕，應持續辦理流域之造林、治山等防治

工作；曾文一橋以上大致屬為深山集水區，多為闊葉樹之原始

林、竹林、造林地及草生地，林況分布稀薄，崩坍發生情況頗

多，覆蓋情形不佳，為保持天然景觀，減少泥沙下移及下游段

之河道治理，中、上游以上集水區應有系統處理，本標兼治，

以期達成集水區水土保育效果。 

表 11-3 曾文溪流域各階段新增崩塌地判釋統計表 

階段  發生時間 判釋崩塌區位(公頃)  崩塌率(%)  

921地震後  民國 88年 592.24  0.51  

桃芝颱風後  民國 90年 1,128.70  0.97  

敏督利颱風(72水災)後 民國 93年 624.99  0.54  

莫拉克颱風(88水災)後 民國 98年 2,567.05  2.20  

六、洪水預警與警急疏散避難之配合措施 

河川防洪設施有其一定防洪保護標準，對於超過防洪保護標

準之洪水事件，仍可能發生洪水溢淹的風險，因此應加強災前洪

水預警及防災準備，並依各區域特性規劃可行之避災路線與場

所，透過訓練民眾在面對災害時的因應作為，強化民眾對災害的

危機意識，做好各項緊急處置及避災措施，以減低生命財產災損

程度。本次規劃檢討茲依洪水預警及避難規劃分述如下： 

(一) 洪水預警 

當發布海上或陸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後，相關權責機關

應隨時掌握最新颱風及豪雨等氣象動態，並成立災害應變小組

或災害應變中心隨時注意氣象資訊，並透過電視、廣播媒體、

網路等方式提醒民眾隨提高警覺，做好防災準備。 

依據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民國 101 年「曾文溪水情預警系

統檢討規劃建置」，由水利署及中央氣象局即時雨量資料，推估

洪水量，並藉由曾文水庫防洪操作，以即時掌握正確集水區降

雨量與洪水進入水庫過程，以最佳運轉應變方式，錯開下游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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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曾文水庫下游曾文溪水位流量站有中正橋、玉豐大橋、走

馬瀨、大內橋、曾文溪橋、麻善橋、西港橋及國姓橋等站，搭

配即時影像監視設備，監測即時洪水位狀況，建立曾文溪下游

沿岸台南市大內、山上、官田、麻豆、善化、安定、七股及安

南區水情預警系統暨水利設施災害防救體系，依據曾文溪警戒

水位值及通報應變系統，於災害發生前，迅速採取防範措施，

避免人員傷亡與降低財物損失。 

(二) 避難路線規劃 

當水位達警戒水位時，水利署第六河川局可透過即時傳輸

方式通知警察局、消防局、台南市政府、曾文溪兩岸各區公所

及流域內各里長等相關單位進行警戒及疏散，緊急疏散路線及

避難處所係以兩岸地形特性為考量，規劃往較高地勢處避難為

主。 

本次參考臺南市政府民國 100 年 4 月核定之「臺南市水災

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建議在曾文溪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包

含右岸大內區與左岸山上區、善化區及安定區，以及河口左岸

安南區，疏散路線及避難處所位置示意詳表 11-4 及圖 11-5 至

圖 11-7。為健全整體防救災機制，除應建立計畫洪水到達地區

洪水預警系統暨水利設施災害防救體系外，中央及地方相關單

位亦應針對計畫洪水到達地區洪水來襲風險，有效整合利用防

救災資源，擬訂適宜之應變措施，定期辦理防救災演練，以爭

取救災之時效性。 

表 11-4 曾文溪沿岸各里洪災避難地點彙整表 
區名 避難所名稱 避難所地址 收容人數(人) 聯絡電話 

安南區 聖母廟 城安路 160 號 500 06-2577547 

安定區 
安定區圖書館 安加里 262 之 8號 100 06-2255146 

安定國小 台南市安定區安定村 1號 100 06-5921116 

善化區 陽明國小 善化區胡家里 300 號 340 06-5817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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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國小 善化區六德里六分寮 200號 300 06-5837352 

山上區 明和里活動中心 山上區明和村 11鄰 98號 200 06-5783567 

大內區 

大內國小 大內里 63號 120 06-5761007 

大內國中 內江里 319-1號 120 06-5761010 

二溪國小 大內區二溪里 154 號 100 06-57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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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 曾文溪沿岸安南區洪災疏散路線及避難處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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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 曾文溪沿岸安定及善化區洪災疏散路線及避難處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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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 曾文溪沿岸山上及大內區洪災疏散路線及避難處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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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態維護與環境之配合措施 

曾文溪治理規劃檢討河段汙染程度，民國 98~100年資料顯示

介於未(稍)受汙染至輕度汙染，水質狀態尚屬良好。 

依據本所民國 94年「曾文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資料顯示曾

文溪在生態保育上有下列課題及對策。 

(一)魚類外來種入侵 

曾文水庫以下的河段普遍遭外來種入侵，尤其以水庫區及

靠近水庫的曾文一、二號橋較為嚴重。 

建議持續定期調查監測的結果，施以撲殺或是防堵等手

段，以避免魚類外來種優勢。 

(二)原生或特有種魚類的分布範圍縮減 

調查發現埔里中華爬岩鰍一種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分布的範圍從曾文一號橋至玉豐大橋。比較歷史的調查果(李，

2000)顯示，曾文溪的埔里中華爬岩鰍的分布河段已在縮減中，

顯見水庫的影響會阻斷其上溯的通道，同時中下游的污染也會

逼使中華爬岩鰍局限在尚稱乾淨或溶氧較高的河段。 

建議持續定期調查監測並復育及保育其棲地。 

(三)爬蟲類多線南蜥外來種入侵 

爬蟲類外來種多線南蜥正逐漸往曾文溪上游拓殖，評估將

來可能會直接影響原生的長尾南蜥及其他更小型蜥蜴的生存。 

建議在曾文溪橋或是玉豐大橋等中游段建立一個警戒機

制，透過定期調查監測的結果，施以撲殺或是防堵等手段，以

避免多線南蜥繼續往上游挺進。 

(四)保育鳥類黑鳶數量減少 

經調查保育鳥類黑鳶在曾文溪的數量已愈來愈少。建議水

庫管理機關(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臺灣自來水公司及臺灣嘉南

農田水利會)設立一些供食平台，定期放置來源安全之動物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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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臟、魚類等，同時在水庫周邊山區高大喬木附近進行管

控，嚴格禁止人員進入，以提供黑鳶不受干擾的營巢環境。 

(五)黑面琵鷺保育課題 

有鑒於 2003年發生的黑面琵鷺肉毒桿菌中毒事件，為避免

類似事件再度發生，曾文溪出海口附近的水質監測亦相當重

要，應設立長期監測據點，蒐集相關數據與分析，以提早發現

問題同時尋求解決之道。 

八、環境營造之配合 

曾文溪水患災害，造成人民生命財產損失，台南市大內區下

游河段堤防及護岸整建以防洪安全為主要考量，欠缺河川與環

境、景觀、生態及人文等因素的融合。 

將河堤緩坡化，擴大堤身，藉由植物綠廊接續水濱、高灘地、

堤坡至堤頂的生態綠帶，使過去難以親近、難以綠化、甚至難以

植栽的水泥量體，運用覆土培厚生態綠化手法作為緩衝綠帶使

用，加植植栽數量，改善生硬的混凝土坡面，做為野生動物的食

物來源、活動、隱藏與棲息的場所。利用植物根部的定樁作用，

增加土壤抗剪力，防止土層流失，穩固堤防結構，也藉由植物行

光合作用，吸附空氣微塵粒子，調節溫溼度，有效改善微氣候，

綠色堤頂隧道綜合堤坡綠化、防洪、景觀、生態及遊憩的多功機

能，滋潤都會生活環境，創造河川新的綠野空間。 

營造水岸生態聚落，在於減少不當的使用行為，鄰近農地、

河川地的使用，應遵循生態與有機的自然法則，與環境和諧共生，

以還地於自然為最高原則；堤防透過綠化的手法，增加環境綠覆

率、生物多樣性、景觀美質等環境保育效益。 

在曾文溪河川復育的過程，期望與週邊學校、社區與民間團

體合作方式，讓居民參與曾文溪河川保育的行列。政府透過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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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輔導的方式，由各級學校及民間單位來認養水岸人工溼地及生

態池，除成為學校及社區另一個教育場所外，亦讓當地居民對曾

文溪產生認同感，藉以當地的力量來認識、愛護、保護南瀛之美

的曾文溪，達到一個人與環境結合的水岸生態聚落，落實地方參

與及地方自治之理念。 

生態綠化的意義是以生態理念為原則，配合人工育苗繁殖的

方式加速環境形成植物社會極盛相的一個綠化方式。樹種的選擇

以植物社會演替過程的優勢植栽為主要培育對象，其特性為耐

旱、抗瘠性強、速生型的先驅植物。 

堤坡面生態綠化的目的，一方面可做為河川氾濫的緩衝區，

二方面可利用水陸交界之有利環境，蘊育更多之物種，作為動物

的生態廊道及棲地環境，有助環境的復育。 

因此，在生態綠化區之維護管理應以低維護管理為方向，避

免過多的人工修剪破壞天然的植被演替，但亦需定期作適當之養

護工作，防止雜草之過度競爭而造成生態綠化植被之生長不良。

以下為主要的維護管理原則： 

1.堤坡培厚綠化，採用當地原生優勢植物，避免使用外來植

物，降低維護管理成本，維護生態系的健康。 

2.保留現有植物，加植誘鳥植物，以引野鳥停棲排遺，生產生

態種子，並促發小苗之發芽而展開植物演替之序列。 

3.綜上所述，堤坡面之生態化維護管理僅需每年進行春秋二次

之割草即可，春天的割草應選擇在初春種子尚未萌芽之前，

以提高種子發芽率。初秋除草前應委請植物專家標繫已發芽

之植物小苗，並加以保護後始得割草。嚴格禁止使用除草劑

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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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河川管理及工程維護注意事項 

(一)河川管理之配合 

水道治理計畫經核定公告後，劃定為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

地範圍線內之土地，為防止水患應嚴禁濫墾及建築等與水爭地

之情事，以確保計畫洪水之暢洩，請水利署第六河川局確實執

行河川管理之工作。 

(二)優先辦理疏浚並配合河道整理河段之配合 

曾文溪自縱貫鐵路橋至菜寮溪出口間之河段，介於山地河

川與平地河川之界，又受河槽彎曲及橋梁束縮影響，流速減慢

導致上游挾帶下移之砂石，嚴重淤積於麻善大橋(斷面 58)至二

溪堤防(斷面 108)之間河段，造成兩岸時常發生浸水及沖蝕災

害，為解決本區域之淹水問題。本溪經檢討結果以麻善大橋(斷

面 58)至二溪大橋(斷面 108)河段通洪斷面不足且淤積嚴重，為

保持本河段之輸洪能力，應優先辦理疏浚並配合河道整理工

程，以減免本河段兩岸之水害。 

(三)高莖作物與濫墾之管理 

本溪於計畫河道內之土地，若經許可使用之河川公地，應

依河川管理規則嚴禁種植一切妨礙水流之之植物。 

(四)構造物施設與濫建管理 

本溪現有防洪設施保養維護尚佳，惟計畫洪水量增加，堤

防保養及維護應定期辦理檢查，以曾文溪斷面 50下游河段防洪

設施已逾時日，應加強監測及維護檢修，確保構造物功能。本

計畫核定後，用地範圍線區域內興建構造物，應依規定向水利

署第六河川局申請辦理。 

十、其他配合事項 

(一)水庫運轉之配合 

流域內既有曾文水庫(主流曾文溪)、南化水庫(支流後堀



 

 11-18 

溪)、烏山頭水庫(支流官田溪)及鏡面水庫(支流菜寮溪)等四

座。各水庫調蓄排泄洪水量影響其下游地區防洪安全，為確保

水庫下游河段兩岸防洪安全，各水庫應持續辦理水庫疏浚工

程，發揮水庫蓄洪功能，並配合曾文溪水情預警報系統建置，

發揮水庫防洪功能。而曾文及南化水庫維持庫容以保有防洪目

標，對下游河防安全極為重要，除水庫淤積土方以人工或機械

清除之外，應積極辦理曾文及南化水庫防淤隧道工程等水力排

砂措施，以維護水庫防洪防淤功能。 

曾文溪現況河槽情形，河槽出山谷後進入嘉南平原河段，

即麻善大橋(斷面 58)至二溪堤防(斷面 108)河段，水流流速減

緩，泥沙淤積，由以曾文溪縱貫公路橋(斷面 74)至大內橋(斷面

88)間形成一通洪束縮，河道嚴重淤積，排洪能力欠佳。民國

98 年莫拉克颱風夾大超大降雨量，曾文及南化水庫排泄洪水

量，超過曾文溪下游河道 100 年重現期距保護標準而無法負

荷，造成兩岸嚴重之淹水災害 

建議水庫管理機關(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臺灣自來水公司

及臺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應依照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

定辦理，並需配合計畫流出水量作水庫的防洪操作及協同配合

下游防洪措施，必要時依程序修正水庫操作方式，使最大洩洪

量及發生洪流尖峰時間錯開，俾達安全洩洪之功效。颱洪期間

應掌握颱洪動態、雨量、入流量等因素，並對水庫下游洪流狀

況充分了解，尋求協同配合下游防洪措施，使最大洩洪量及發

生洪流尖峰時間錯開，俾達到安全的洩洪功效，以期雙方面之

配合與防護。 

(二)疏浚及河道整理措施完成前配合事項 

本計畫建議辦理國姓大橋(斷面 21.1)至二溪堤防(斷面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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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段疏浚及河道整理措施，計畫洪水位為其措施全部完成後所

能達成效果。惟其措施以分期分段方式辦理，然河床為自然變

動狀態，期間可能遭受颱風所造成洪水事件侵襲而導致計畫辦

理河段回淤及河道大量土方疏浚對河槽變遷是否會產生影響，

除定期於每年汛期後檢視淤積狀況及橋梁管理機關須配合檢視

橋梁安全，持續辦理，辦理期間建議配合曾文溪水情預警系統

及避難路線等非工程措施，方能達到減緩洪災損失之目的。 

(三)溪尾排水配合事項 

曾文溪斷面 48至斷面 74河段左岸地區約 1,400公頃土地，

目前土地做為農業使用，為天然調蓄洪氾區域，建議台南市政

府將該區域內土地利用劃設為一般農業區，必要時劃設為特定

農業區，限制開發，以利調節洪水量及避免開發所增加洪災損

失。為因應氣候變異，建議以興建溪尾排水堤防做為曾文溪區

域防洪系統(第二道堤防)，使淹水區域局限於 1,400公頃土地區

域內以保護南部科學園區、台南市善化區及安定區防洪安全，

提升區域整體防洪功效。 

(四)因應氣候變遷區域防洪配合事項 

曾文溪在面臨氣候異常所造成超過 100 年重現期距洪水量

事件發生時，建立區域防洪系統(第二道防線)，防範超過 100

年重現期洪水事件並做為其調節滯(蓄)洪區域，其中包含(1)右

岸斷面 81~88 堤防與南 181 線所圍成區域、(2)右岸斷面 62~74

堤防與南 174線所圍成區域、(3)左岸斷面 80~88堤防護岸與南

178 及國道 3 號路堤所圍區域、(4)左岸斷面 48~74 與蘇厝舊堤

及溪尾排水左堤所圍區域，使曾文溪倒灌洪水局限在堤防及路

堤之間淹水區域內，保護區域外市鎮聚落及重要產業，達成區

域防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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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曾文溪流域整體治理綱要計畫配合事項 

曾文溪流域整體治理綱要計畫及第一期實施計畫執行策略

強調結合流域實際情況，整體規劃、權責分工、突出重點、分

期實施。本計畫須配合措施如下： 

1、 整體防洪：曾文溪在中央管河川 100 年重現期距洪水量保

護標準治理原則下，本計畫配合整體防洪措施為上游滯(蓄)

洪：於曾文、南化及烏山頭三座水庫滯(蓄)洪調沙；中游導

洪：於瓶頸河段(斷面 58~108)進行河道疏浚導洪；中下游

束洪及導洪：於大內區下游(斷面 0~108)河段築堤禦洪並配

合疏浚導洪，並加強與維護防洪設施。另檢討既有水庫及

中下游防洪設施，並配合曾文溪水情預警系統檢討規劃建

置計畫與水災保全計畫，協同運作以提升整體防洪功能。 

2、 二溪堤防(斷面 108)上游河段管制措施：參酌河槽地形以用

地範圍線與水道治理計畫線共線管制。 

3、 曾文溪下游河段防洪設施維護與管理：曾文溪大內下游河

段(斷面 0~108)防洪設施已依曾文溪水系治理基本計畫大致

佈設完成，其中(斷面 0~50)河段堤防設施老舊，應定期檢

視防洪設施加強及維護。 

4、 區域排水系統治理：台南市政府轄管九條排水系統，建請

依據「易淹水水患治理計畫」之相關區域排水規劃，進行

排水路整治、滯（蓄）洪池減洪、排水出口改善﹝如設置

閘門、抽水站輔助抽排、背水堤(渡仔頭排水系統)﹞等措

施，以利曾文溪洪水高漲期間區域排水蓄留，達成主流即

時排洪後，區域排水延遲排洪之整體水系排洪。 

5、 非工程措施：依經濟部水利署「曾文溪水情預警系統檢討

規劃建置」，持續辦理軟硬體設施評估檢討與施設，研擬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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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土地利用政策、警戒及水防體制(避災規劃、警報發佈、

疏散避難演練、教育宣導)及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以協助

社區居民推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並教育正確水患自救方

式等措施。 

(六)防汛搶險配合事項 

本次規劃檢討雖有部分河道未規劃布置保護工程，惟倘因

颱風豪雨造成流路變化而有影響保全對象之虞時，管理機關得

以依水道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報署同意後辦理相關保護工

程。 


